
河北大学文件
 
校教字〔2017〕31号

关于印发《河北大学教学名师评选管理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为表彰长期从事本科教学工作、具有较高学术造诣、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激励、引导广大教师进一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上，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经研究，特制定《河北大学教学名师评选管理办法》。本《办法》业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河 北大 学
                       2017年12月4日

河北大学教学名师评选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为表彰长期从事本科教学工作，具有较高学术造诣，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同时激励、引导广大教师进一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上，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主管教学的校领导任组长，教务处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由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督学等不同学科专业的专家，以及人事处、社科处、科技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二、推荐名额
校级教学名师每两年评选一次，各教学单位择优向学校推荐申报。教学名师奖推荐数额以本单位正高级职务人数为依据，10人以内（含10人）推荐1人；11人至20人（含20人）推荐2人；21人以上推荐3人，以此类推。按参评人数的20%-30%确定校级名师指标。
三、评选条件
参评教师为我校在职在编的专任教师，应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1.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人师表，师德高尚；
2.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培养优秀青少年有突出贡献；
3.对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有重要创新，教学成果和教育质量突出；
4.在教育领域和全社会享有较高声望，师生群众公认；
5.近6学年主讲课程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96学时/学年，其中每学年必须为本科生主讲一门课程(医学专业任课教师按教学时数计算，本科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60学时/学年，含案例教学和临床带教)。
6.如遇评选条件有变化的，参照当年的省教育厅文件要求执行。
四、评选程序
1.教学单位推荐。符合评选条件的教师向所在教学单位提出申请，各教学单位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审核教师材料，按照评选名额择优推荐。推荐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凡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取消其获奖资格。
2.专家评审。学校教学名师奖评审委员会根据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指标体系进行打分，综合评议后选出校级教学名师，颁发荣誉证书。
3.择优推荐。从校级名师人选中择优推荐候选人，参评省级、国家级教学名师。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文件（校教字[2007]34号）废止。
